各位同事们：大家好！

   我很高兴看到大家都同意将是否重新注册这一重要事项交由家长大会讨论决定，我赞同李焰,杨建红的意见，我们应当首先按规则由理事会讨论程序及准备文件，然后再开家长大会，召开家长大会的程序请我们各位理事们重温章程后再来投票。
根据章程程序，我们原计划也是咨询完会计和律师之后开会讨论这一事项，2006年11月19日，由王红校长请来总校的法律顾问，给家长理事会讲述法律规定。会上总校的律师已经清楚表明，他的陈述是个人情感意见，不是新泽西法律规定。他的讲解留下更多疑问。至少它的讲解已经表明了另外注册对本校不利。产生的后果，对本校、总校都有严重后遗症。此后，家长理事会要对家长负责，所以我们非常慎重，还在寻找专家进一步阐述法律概念，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有个别人不依章程办事，强行提交表决案，这样做程序不符，事实不清，法律不明。而且，不利本校团结，不利总校和友校之团结，这里我想谈一点儿自己的看法。

这次“老会长”常乐华将学校重新注册一事用这样的方式再次提出，作为新会长的我很惭愧，我自愧力不如人。其实在星期日（3月25日），理事会成员：李焰、常乐华、梁美岩、杨建红我们5人在一起开了个碰头会，我向大家汇报了关于总校董事会的一些内容，讨论期间谈到关于我校换届选举的事情，大家的意思是叫我写出计划来传给大家。由于人员所到不齐只是个碰头会，但在公开的场合“老会长”完全可以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及想法。会后，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提出？我们学校又在重复着已经多次出现的不正当程序。大家到学校做事应当按章程办事，处以公心，相互尊重，相互配合，而不是想方设法越权控制家长理事会或是架空他人，更不应该夹杂私心。
原来由王红校长推动的重新注册一事，由于情况不明权责不清已经作罢。鉴于我们又要重新开始讨论学校重新注册一事，我郑重提议王红校长在此问题上回避。原因只有一条：据了解，王红校长及亲属或朋友拥有注册了一个名字也叫华夏的公司，而且是营利的公司，这家公司在美国有业务。大家都知道华夏大家庭中，已有个别的学校借TAX-ID为名重新注册学校，将成员制的、家长大会为最高权力的学校，注册成了董事制的、非成员制且不设家长大会的学校，这是公开地侵犯大家的利益，将属于大家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如果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学校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慎之又慎。在王红校长没有说清楚她和亲属或朋友手里又出现另一个华夏的时候，重新注册的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在联席会上请校长解释一下有关华夏公司的事，当然我更不反对拿到家长大会上说明情况，我也可以将我所知道的详细情况向大家说明。

随信附上过去我从王红校长家华夏公司网站上取下的一些画面，据了解，自从我上次提出疑问后，该公司已经作了更改。现在这一网站已改变名称，还在经营业务，有没有利用华夏学校资源名声，希望当事人说明。
关于学校的校长、家长理事会换届计划，我是根据25日星期天我们几个开碰头会的精神，与李焰副会长参照去年家长理事会的记录做出来的，我们将计划发给张永和请他贴在我校的网站上。大家看到EMIAL了，我们被告知：校长打电话了，不让刊登。我很想知道我们还能用什麽样的方式通知给全体家长？这只是个时间表！只是告知全体家长按照学校的校历，选举的事情一定要在五月完成，六月只有二天我们上课，6月10日期末考试，6月17日结业典礼。我们公开时间表是希望有更多的家长来学校义务工作。
下面讲讲我对”独立注册”的弊端，亦希望支持“独立注册”的人能讲讲它的优益处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逐条的讨论，我同意对“独立注册” 一事先在家长理事会作个理智的讨论，让正方和反方的意见都充分讲出来，然后让家长也进行讨论，不要搞没有讨论的强加行为，它只会破坏学校的正常运作。

1. “独立注册”后，我们离开了“华夏”税号，我们将立刻失去了现有的（501）（C）（3）的免税资格。要给我们捐款的人就不能享受免税优惠。他们会停止捐款，显然我们会丢失捐款的收入。现在有一种流言在误导大家，说我们现有的（501）（C）（3）免税资格不能接受捐款，反而是在“独立注册”后，（即在我们丧失了“华夏”的免税资格后，）才可以接受捐款。此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正确的，也和我们多年来已接受过各种捐款的事实不符，希望大家看清事实，不被误导。

2. 在注册后，学校节余的存款（十多万元？）立刻不再由我们支配。按法律，其控制权不能在我们手中，即刻归到别人的管理下。他们可以把我们多年来节余下来的存款，按他们的需要用光，而在法律上，我们却没有任何质疑权力。

3. 另外，现在政府对（501）（C）（3）的免税资格审查严格，任何人不能绝对的保证我们可以拿到。而且即便我们有可能在几年后申请到（501）（C）（3）的免税资格，我们的钱也不一定能拿回来。只有对方愿意把钱给我们，而且钱还在，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时，我们才有可能拿回我们的节余款。但是如果我们拿不到（501）（C）（3）的免税资格；或者钱已经不在了；或者人家不愿意还给我们，我们就永远失去了学校现有的节余款。而且我们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让他们把我们的节余学费还给我们。我们全体家长需要这样的大风险吗？我认为完全不需要。

4. 我们的校章明确限定了博根是“华夏”的一所分校，而不是一所独立的机构。所以现在搞“独立注册”是违“宪“的行为，校长和家长理事会的成员是家长们选出来运作学校的，不是太上皇，我们没有违反现有校章的权利。否则我们的决定也是违宪的、无效的。

5. 因此，现在谈“独立”为时尚早，先讨论的应该是校章的条款。没有规章制度，重新注册解决不了非法乱纪如何处理的问题（如果家长们不同意修改校章，独立注册就免谈。）从另一个角度讲，在“独立注册”前制订出一个大家认可的校章也是应该的，避免出意外或有人利用学校的变更动手脚。十余年来，博根作为华夏税号的合法拥有人和使用人，我们对它有使用和监督的双重责任，而学校“独立注册”后却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动空间。在“独立注册”的过程中，学校有可能会转变性质，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后患无穷，损害到广大家长在学校的利益。

6. 另外，学校要花费大量的经费来办理“独立”。申请免税的资格更是花费巨大，（并且不一定能成功。）很明显，“独立注册”不是广大家长的要求和需要，它只是少数几个人的需要，它最终损害了大多数家长的利益。

7. 华夏的几所分校由于给老师误用了1099税表。几年前曾经被州劳工局批评和处罚。其中我们分校也是被罚分校之一。被罚一事与我们是否“独立注册”没有一点关系。即便是“独立注册”注册后，如果我们用错了税表，我们依然会被罚款。用此作理由去“独立注册”与事实不符。
 综上所述， “独立注册”问题多多，宜慎重从事。我们在理事会小范围的讨论后，还要把正反两方的意见都提供给全体家长思考，最终还是要以家长们的意见为准。虽然我是反对“独立注册”，但我一直认为此事可以通过校章规定的权限和规则由家长理事会，联席会和家长大会讨论解决。作为学校的工作人员，我希望大家遵守校章的规则和程序约束。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能拿到桌面上来要讨论，否则尽管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行为却是倒行逆施，大家很难认同言行不一的做法。

（这封Email连同附件及内容，未经许可不要转阅。）
 罗淑玲

2007年3月30日
回复：

大家好!

在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讨论，辩论，扩大会，元老会，专业咨询会，征询家长意见，与总校沟通，还有夹杂其中的个别人的恶言恶语，强行拖延，然后置之不理之后，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常发出了一个建议，学校注册独立税号的事情该有个结论了，已经很清楚很充分了，我们这届班子从上任到离任前应该能拿出一个意见，交给家长大会决定了。绝大多数联席会成员通过电邮迅速表示了支持同意。大家记得，十一月在咨询会计师律师后大家决定交给家长大会表决时，罗淑玲会长坚持说要开春节校庆会了，一定要推迟两个月，然后一拖至今。这次，她一见老常的建议又急忙抢发通知，宣布要选举了，又要放录象了，六月以前太忙又不能做了。在见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又急忙抛出一篇长文 (奇文)，大家都看到了。肆意攻击咄咄逼人，水平低下却又让人不能不回答。有什么办法，摊上了这么一位。
1， 罗淑玲长篇大论总之就是千方百计不许注册独立税号。她的理由重复很多次了也已记录在案了。大家都听见了听明白了。可不管多少次，大多数的意见只要不合她的(还有身后人的)想法，都不能算数，都要以一切手段死缠烂打绝不罢休。开始先是说联席会一致通过的决议不合法，因为她个人事先不知道也没参加。有人召开了元老会，结果元老会的结论性意见是不能干政，要按章程由联席会九人再作决定。再开联席会仍是以多数票通过(罗淑玲反对)，慎重开始注册独立税号的过程，并委托三人(王红，常乐华和会计李媚菁)具体负责实施并应向联席会全体汇报。随后罗淑玲直接发出召开联席扩大会的通知，要求她和我分别讲十分钟，然后“由联席会到场人员当场表决和确定家长大会日期，将当天表决通过的结果及二人阐述理由至少提前一星期公布给全体家长，由家长大会最后表决通过。少数服从多数，按照章程规定家长大会通过的结果每个人必须服从。”结果会上大家发表意见之后，见形势不利，罗淑玲拒绝表决也不许大多数人表决，坚持要先咨询律师再表决。我要罗淑玲找咨询律师，她说她请不来，最后是其他人请来了同时为总校服务的律师，在咨询会上武小英和罗淑玲竟然提出“其它各分校申请独立税号后，我们博根就是总校” ，这当然没有人支持，会后联席会多数(及众多家长) 签名表态支持注册独立税号。随后罗淑玲提出这是重大议题，应交家长大会通过，而当十一月大家决定交给家长大会表决时，罗淑玲却坚持说春节校庆会是头等大事，一定要推迟两个月。现在，当老常建议提交家长大会了，罗淑玲居然写道：“原来由王红校长推动的重新注册一事，由于情况不明权责不清已经作罢”。请大家想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素养? 有没有一点要遵守章程的意思? 我郑重提醒罗淑玲仔细再读章程中是如何对家长会长作的定位，家长会长自己只有一票，如果拒绝代表和执行大多数家长会成员的意见，便失去了主持协调会议的资格。我们对注册独立税号的咨询，讨论和辩论已非常充分，非常理智，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都明镜一般，硬说老常的建议是“没有讨论的强加行为” ，你置联席会大多数人的判断力于何地? 学校章程“第九，1家长理事会全体成员和校长副校长组成联席会。负责审议，决定学校的重大事务，整体规划，章程解释，换届选举，学校名称的使用权，学费和学制 ”。联席会议上多数人赞成注册独立税号，为慎重起见，我们提交家长大会审核，复决。那一点违章? 为什么口口声声“学校是大家的” 却不服从民选的大多数的决议，家长有权知道一切，并作最后决定!

2， 我们受广大家长的委托，为大家为学校工作，应该有一个起码的行事准则和道德规范。不管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不得恶意中伤，污言秽语，随意捏造，甚至伤及无辜。在做了这样的格调低下的事以后，也不能轻松得意的说一句：“我心直口快，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就算过去了。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破自己的“纪录”。真不敢相信即使对像老常这样公认的大好人也敢恶言相向，这次他仅仅是建议召开家长大会，就可以说人家“想方设法越权控制家长理事会或是架空他人” ，“夹杂私心”！当受邀出席扩大会的人士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任意骂人家“贼” ，“小偷” ，“强盗” (武小英公开说这些是“痛快淋漓”)。对于我，罗淑玲所做的就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了。大家看看她是怎么中伤别人的，“在王红校长没有说清楚她和亲属或朋友手里又出现另一个华夏的时候，重新注册的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在联席会上请校长解释一下有关华夏公司的事，当然我更不反对拿到家长大会上说明情况，我也可以将我所知道的详细情况向大家说明。” 看来她(和身后的人)是真的急了眼，不择手段了，竟然拿我先生所在的公司有相同的中文字来造谣中伤，来威胁。而且这次可不是“心直口快” 而是准备很久，等待时机把“炸弹” 扔出来。这能说明什么呢? 轻了说品格低下，重了说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原本几家还是朋友，还不就是为学校做事挡了人家出征反攻的路，竟能这样做，太过分了。我郑重说明：我没有任何亲友拥有与华夏中文学校有相关业务的公司！也无任何业务与金钱上的关系！！到是希望有些人能否就已发生多次的与中文学校发生业务和资金关系的事情说清楚。华夏（HX…）是全中国人的，你是中国人吗？我们是！！我绝不会拿在博根的奉献换取任何个人利益。十年来，我从第一届的家长会长，到现在作校长为大家义务做事，从未间断，也从未拿过钱，试问全博根有几个? 看着我先生无辜受株连，照片放在那“示众” ，我百感交集，他就是我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养家糊口，在我走出来担任校长时支持我关照我的丈夫，他错在哪?!!! 我既然出来为大家服务，会受点委屈原本是有思想准备的，可也没料到会有这样不讲理的撕咬。想通过恶语中伤的政客行为而阻碍我们的正常工作是办不到的。该做的，我仍然要去做，不该做的，我永远都不会去做！！昭昭日月，公道自在人心！联席会应该作出决定和规范，制止这种歪风。既然如此，我在这里正式表态，我虽能力有限，但只要大家信任我，我将连选下一任校长，再为大家服务一年，尽我所能实现对大家的承诺!

3， 罗淑玲在其文中再次重复了反对注册独立税号的理由和可能的困难。请大家注意，注册我校自己的税号并不是“独立” 而是实现我们章程规定的“财务独立” ，把我们放到与其它分校相同的位子上，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这些我们辩论得够多了，整整一届班子的任期还不够? 把我们的讨论全面拿给家长大会，让主人们作出明智的判断。至于罗淑玲一再描绘的可怕场面，说什么“在注册后，学校节余的存款（十多万元？）立刻不再由我们支配” 纯属有意误导。在罗淑玲罗列的种种“不许注册”的诸多理由背后藏着想凌驾于整个学校之上的个人目的。其它十七所分校在注册过程中是怎么过来的? 如果注册独立税号，整个注册过程将必须在章程规定的合法民选班子联席会的直接领导下，由专业人员具体操作，并得到华夏总校的协作(请见总校校长和董事长的信件)。这个注册过程决不能如罗淑玲所说的，什么“组织注册小组，现任家长理事会成员，校委会成员一律不能参加注册小组。由校长王红，会长罗淑玲各自提名二名。其他人员一名律师，一名会计师，一名组员由王红，罗淑玲以外的联席会成员确定共7人组成。”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交易场吗? 这里不存在利益再分配，我郑重提醒大家罗淑玲已明显表现出有企图！你凭什么剥夺合法民选管理班子的权力? 大家请注意她一再说存款“如果他们还给我们” 等等，是指的需要总校的合作。历史上各个分校在财务上从来是与总校分开的，但从税法上又是分不开的。从总校的角度，要求各分校注册独立税号实际上是在罚款分担之后，推动一个非常普通的风险分割，大了，不能都在一个锅里。其他十七所分校的注册过程都得到了总校的合作。(1) 如果我们和总校是一家人，按照道理，那最初的税号理所当然属于总校，怎么也轮不到我们这个一年多以后才加入的第五所分校。作为博根分校，我们当然也不会愿意接受该税号下面的有问题的烫手山芋。上个星期总校董事会就面临一个这样的棘手的问题 -- 别的分校现在不着急了，只有我们一个分校现在仍和这件事连着。这件事计划于逐步化出，其间若有黑心人作乱，凡是呆在帐户下的都得受牵连。(2)当然，如果把总校看作对手，敌人，非法机构，从而要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之斗争，开除总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注册了独立税号就基本上堵死了这一条路，有些人怎么会不气急败坏? 这就该是联席会和家长大会的责任去作出判断和决定了。
作为校长和联席会的一员，我清楚表达了我的意见。同时，我保证服从和执行集体决议和家长大会决议。该叫广大家长决定了。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还我们的孩子们一片安静学习的乐土吧! 还我们忙碌一周的家长们一点温馨交友快乐活动的空间吧! 大家想想，当一些家长终于能够忙里偷闲在饭厅里坐下打牌时，有人跑过来，说：“总校的章程都被人改了，总校都被人偷走了，你们竟然还有心在这儿打牌？! ” 这时，是谁不对? 又是谁代表了大多数呢?

 王  红

2007年3月31日

